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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文化空间的民族舞蹈区际互动研究
———兼论民族舞蹈学研究的流域人类学范式

叶　 笛

（南京艺术学院 舞蹈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长江流域民族舞蹈的“流域人类学”研究是民族舞蹈学与流域人类学的结

合，它将长江流域视作一个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以长江流域各民族的舞蹈文

化为关注对象，阐释舞蹈文化如何借助区际文化互动完成长江流域文化空间的建构。 在

流域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下，历史上长江流域文化空间青藏、滇黔、巴蜀、荆楚、吴越五大亚

文化区之间民族舞蹈通过“廊·道”发生着多元的区际互动。 长江流域民族舞蹈在持续、
渐进、双向、再造、一体的“区际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共性逐步增加，差异性日益缩小，最
终形成长江流域一体化舞蹈“文化空间”。 “区际文化互动”是在“统一时空观”下展开的

长江流域文化研究，有助于以更加平等包容的视角来看待长江流域各民族舞蹈文化的互

动关系，并为长江流域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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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相较于音乐、考古、历史、文物等主题而言，学界对“长江流域舞蹈”的专题关注较为有

限。 既有研究主要呈现两大类型：其一是有关舞蹈民俗的各类民俗志、舞蹈志、地方志；其二是有关

特定区域、特定舞种的历史源流研究。 总体而言，现有长江流域舞蹈研究一定程度上以地域为界限，
对各区域之间舞蹈文化纷繁、多元、异构互动的关注不足，也未能在整体上展开对区际互动之下长江

流域舞蹈一体性文化空间的专题讨论。 从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民族战略来看，长
江流域舞蹈文化的整体性和互动性研究还有待深化。 本文尝试按照流域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将长江

流域划分为青藏、滇黔、巴蜀、荆楚、吴越五个亚文化区，以长江流域各类“廊·道”为切入点，专题关

注上述区域民族舞蹈大场景、大跨度、长时段的“区际文化互动”，并从民族关系提升与深化、民族团

结、民族共同体视角揭示在此过程中的各民族舞蹈的“区际文化互动”的具体表征、基本动力与内在

机理。

一、流域人类学：长江流域民族舞蹈研究的范式转换

（一）长江流域民族舞蹈“流域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提出

长期以来，在传统民族舞蹈学研究范式的指导下，长江流域民族舞蹈研究主要呈现出两大类型：
其一是“个案考察式”的民族舞蹈研究。 这类研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村落或社区为观察单位，通
过在场化的观察对特定民族、特定族群的特定舞蹈文化的个案进行精细化的分析。 其二是“行政区

划式”的民族舞蹈研究。 此类研究通常以省级行政区划为观察范围，梳理特定区域、特定舞种的源流

变迁，典型的成果为各省的舞蹈集成。 不可否认，个案考察式和行政区划式的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研

究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 然而，面向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战略，长江流域舞

蹈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和互动性还有待深化。
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社会一些区域会因长期不间断活动而形成具有整体性关联的文化地理空



间。 在这些空间内，不同族群因频繁交流互动而产生某种共同的特质、关联性和延续性①。 “流域”
便是一类重要的文化地理空间，“流域”内便利的水陆通道为文化的异地传播和流域内区域文化的共

通性提供了重要的前提①。 实际上，在后现代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框架之下，长江流域作为一种文

化空间，其上承载的艺术变迁并非个案的、固定的、静止的，而是一种多点的、动态的、跨区域的文化

流动。 其间不仅包括传统艺术的濡化、涵化、在地化问题，还涉及民族艺术文化之间的互动②。 作为

艺术的重要形式，长江流域民族舞蹈也在持续文化互动的基础之上呈现出“整体性”与“全局性”的
文化地理空间特质。 因此，长江流域舞蹈的研究不仅需要个案考察式和行政区划式的研究，还需要

互动式和全局式的宏观阐释。 此时，就势必需要借鉴流域人类学成熟的理论框架。
流域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从村庄范式向流域范式的转换③。 在流域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中，河流

及其形成的河道、河谷具有其他地形所不具备的交通便利，因此历来是人类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重

要通道，对文化互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④。 流域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整体性和互

动性两大维度。 一方面，流域人类学将流域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 另一方面，流域研究由封

闭的、静态的社区研究向开放的、动态的区域研究转换⑤。 从更广视角来看，中华文明的一体性构建

立基于对区域文化的一体性阐释。 在此背景下，将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事象嵌入流域时空进行

审视就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长江流域民族舞蹈的流域人类学研究是民族舞蹈学与流域人类学的结合，主要呈现出两大特

点：其一是在宏观视角下对长江流域舞蹈产生、变迁、交融、再造进行民族志考察。 这有别于传统舞

蹈民族志的定点、个案、微观、聚焦意义的研究。 其二是将原本主要发生在文化空间边缘场景的舞蹈

文化互动放置到长江流域多民族舞蹈文化交融的中心观察，在时间和空间的延展中去观察舞蹈文化

事像。 要完成此种研究范式的转型就必须在个案考察式和行政区划式民族舞蹈学研究基础之上，从
大跨度、长周期视角，按照“统一时空观”对长江流域各亚文化区内舞蹈文化的区际互动进行梳理。

（二）长江流域民族舞蹈“流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流域舞蹈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是将流域视作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并按照文化类型细

分为若干亚文化空间，通过梳理各亚文化空间之间舞蹈文化互动来证成流域空间文化的一体性。 简

而言之，流域舞蹈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流域文化空间之内的民族舞蹈文化区际互动现象。
要深化对“流域文化空间”的理解，就必须详细梳理“文化空间”理论的提出与变迁。 该理论深

受亨利·列斐伏尔（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的“空间生产理论”影响。 亨利·列斐伏尔认为不能将“空间”仅
仅视作完全客观的物理空间，而是应当视作与政治和社会有密切关系的人类有意识创造物⑥。 以该

理论为标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进入“空间转向”。 随着这一转向的推进，“文化空间”开始成为人类

学、文化学、人文地理学、都市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常见术语⑦。 艺术学界对其的借鉴与吸收最初

受人类学“文化空间”概念的影响，将“文化空间”视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或是集中民间和

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 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中“文化空间”亦可称作“文化场所”。 可

见，从原初意涵来看，“文化空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同一性，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依据

在于它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⑧。 尽管这一人类学视野的

“文化空间”具有“活态文化”的性质，但将“文化空间”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概念界定未能

充分揭示文化空间的本质意涵。 随着研究的推进，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的理论被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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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文化地理学理论框架的介入，“文化空间”的概念得以扩展和深化。 “文化地理学视角的文化

空间主要表现为文化区———具有相似的人类活动、传统和文化属性的空间地理区域，其研究目的在

于通过空间文化特质重建文化结构以及群际关系。”①其实质是以居住在同一地理区域中不同人群

之间相关联的文化特质为基础和前提，通过空间分布的文化特质重建文化历史的顺序以及不同人群

之间的关系②。
综上所述，长江流域民族舞蹈文化的流域人类学范式的研究对象是长江流域文化空间之中的民

族舞蹈互动现象。 具体而言，就是将长江流域视作一个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 ／ “文化

区”，以居住在长江流域这一地理区域中人群之间相关联的舞蹈文化为关注对象，通过舞蹈文化互动

的梳理，阐释舞蹈文化现象如何借助文化互动完成长江流域文化空间之中的共同时空建构。
（三）长江流域民族舞蹈“流域人类学”的研究框架

在提出长江流域民族舞蹈“流域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该范式的核

心框架，进而指导理论研究的推进。 具体而言，可以按照三个步骤展开：
首先，将长江流域文化空间③细分为若干亚文化区。 众所周知，长江流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圈，各文化圈相互交流、交融，形成长江流域文化的复合整体。 因

此，在对长江流域文化空间进行整体性宏观研究时需要搭建中观层面的分析框架，即将长江流域文

化空间划分为青藏、巴蜀、滇黔、荆楚、吴越五大亚文化区。 青藏亚文化区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及横断

山，北界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南抵喜马拉雅山，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西藏、青海南部以及四

川西部的广大地区。 巴蜀亚文化区东以巫山、武陵与湘鄂为邻，南依大凉山、大娄山和云贵为界，西
止巴颜喀拉余脉邛崃、贡嘎二山山麓，跨大巴山、白龙江与陕甘接壤，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四川西

部之外的其他四川地区和重庆市。 滇黔亚文化区北缘四川盆地，东达雪峰山、大瑶山、十万大山一

线，西与缅甸毗邻，南与老挝、越南接壤，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云南和贵州的广大地区。 荆楚亚文

化区西以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与巴蜀、云贵为界，东至鄱阳湖、巢湖一线与吴越为邻，南抵南岭，北达

桐柏山，在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大部和安徽西南部。 吴越亚文化区位于长江中下游

地区，西起鄱阳湖平原，东至大海，北达淮河平原，南界雁荡山脉，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江苏、浙江、上
海、安徽大部和江西东北部④。

其次，以长江流域的各大“廊·道”为切入点，以某一舞蹈事像为研究载体，追踪其形成、发展、流
变与族群、社会、区域、国家的多重互动关系，尤其关注其在长江流域五大亚文化区的传播与互动。
“廊·道”包括各类“民族走廊”与“民族通道”，是长江流域内民族文化互动的核心场域。 一言以蔽

之，基于“走廊”和 “通道”而展开的流域人类学研究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⑤。 需要注

意的是，在以往“廊·道”研究中，学界多把焦点集中在陆路研究上。 实际上，长江流域的“廊·道”
高度依赖长江流域的水系。 这也充分说明了“廊·道”研究与流域研究存在潜在关系⑥。

最后，通过流域“廊·道”的区际文化互动，将长江流域文化空间内个案式的民族舞蹈连接起来，
完成整体的文化空间的构建与证成。 “流域人类学的基础是流域范围内的聚落，经过河流形成的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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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核心内容的讨论可参见赵振宇《开拓“艺术地理学”研究的空间维度———周尚意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美］托马斯·达克斯塔·考夫曼《艺术地理学：历史、问题与视角》，刘翔宇译，《民族艺术》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周尚意、戴俊骋《文化
地理学概念、理论的逻辑关系之分析———以“学科树”分析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地理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
本文对长江流域文化区的划分主要参考民族音乐学界成熟的划分方式，参见蔡际洲、钱仁平《引商刻羽———长江流域的音乐》，
武汉：武汉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６、６５、１４７、２１５、３０９ 页。
参见张原《“走廊”与 “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民族学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参见周大鸣《走廊与聚落———潇贺古道石枧村民族志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道的交通与串联，形成了成片的流域文化立面，多个流域文化立面之间碰撞、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人

类学视野中区域文化的主要形式。”①如果说亚文化区的划分为观察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架起了中观

层面的分析框架，那么“廊·道”的存在为连接微观与中观、中观与宏观提供了分析工具。

二、“廊·道”视域中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的区际互动

“廊·道”是“民族走廊”与“民族通道”的合称。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论及的那样，“廊·道”是观

察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互动过程中连接微观、中观与宏观的理论工具。 一般认为，“民族

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②如藏

彝走廊、武陵走廊、古苗疆走廊等。 所谓的“民族通道”是指不同地区之间民族交往的水陆路通道。
“通道”的形成与古代民族的迁徙密不可分，是迁徙过程中逐步被固定下来的地区之间交往的路线。
“通道”既包括历史上为了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而人为修筑的“官商通道”，也包括自然形成的“山水

通路”。 事实上，“官商同道”一般沿“山水通路”修建。 可见，本文语境中“走廊”与“通道”的概念是

密切相关的。 “藏彝走廊”“武陵走廊”“古苗疆走廊”其实都包含着多条“通道”。 历史上，长江流域

文化空间五大亚文化区通过民族“廊·道”实现了舞蹈文化的跨区互动。
（一）长江流域“藏彝走廊”中民族舞蹈的区际互动

“藏彝走廊”是川、滇、藏毗连地区的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共同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是
推动长江流域文化空间青藏亚文化区、巴蜀亚文化区与滇黔亚文化区舞蹈文化互动的重要通道。 其

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青藏亚文化区藏族宗教乐舞沿着藏彝走廊向巴蜀亚文化区和滇黔亚文化区传

播，进而与当地的民族舞蹈文化发生互动。
纳西族“东巴舞”就是藏族宗教乐舞通过藏彝走廊传入滇黔亚文化区后当地东巴舞蹈文化融合

之后的产物。 纳西族与藏族文化的交融是多方面的，并多受藏族苯教与藏传佛教的影响。 有研究指

出，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也译作“东巴什罗”）与藏传苯教祖师“丁巴兴饶”（也译作“敦巴辛饶”）
实际上为同一人，系东巴教从苯教转借而来③。 苯教在唐初盛行于吐蕃地区。 随着佛教在公元 ５ 世

纪的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传入④，苯教与佛教之间发生激烈斗争。 ８ 世纪后半叶，赤松德赞执政时进行

“灭苯兴佛”。 其后，吐蕃的苯教徒大量进入川滇地区，并把苯教带入了川滇地带的纳西族人中⑤。
与此伴随，藏族宗教乐舞也开始逐步影响纳西族东巴舞⑥。 元明以来，纳西族地域喇嘛庙兴起，东巴

原有文化面临很大的冲击。 东巴教在面临外来宗教的冲击选择了“求变”———大量吸收佛教的养分

以充实完善自我⑦。 可见，作为东巴教宗教祭祀仪式上跳的“东巴舞”，其艺术形式是在长江流域青

藏亚文化区与滇黔亚文化区文化互动中变化并最终大致定型成熟。 实际上，“东巴舞”的流变并非个

例，藏彝走廊东南部白族、拉祜族、纳西族的、藏族等各民族乐舞呈现出共同的“文化依附性”，即与宗

教、民俗等文化实践关联，其在舞蹈形态方面都呈现出基本的共性⑧。 与之类似，藏族传统舞蹈“羌
姆”也是通过藏彝走廊实现了青藏亚文化区与巴蜀亚文化区的区际互动。 “唐蕃战争”之后，吐蕃东

进。 《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载：“尽臣羊同、党项诸羌。 其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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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聚落、廊道、立面：西南区域研究的流域人类学视野》，《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
李绍明：《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３ 页。
参见杨曦帆《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１ 页。
目前学界关于佛教传入西藏时间的说法大致有三种，分别为公元 ７ 世纪前后的松赞干布时期、公元 ５ 世纪前后的拉脱脱日年赞
时期、公元 ５ 世纪更早的民间传入时期。 之所以产生此种区别很可能是学者对于“佛教传入”的定义有一定的区别。 公元 ７ 世
纪主要是吐蕃王朝官方层面认可了佛教的地位，而从文化传播的规律来看，在此之前佛教应该已经在吐蕃上层社会和民间不同
程度传播。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佛教传入西藏民间的时间应该早于公元 ７ 世纪。 本文选用了当下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公元 ５ 世纪
前后的拉脱脱日年赞时期。 相关研究可参见蔡巴·贡噶多吉《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９－３０ 页；央珍《关于
西藏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西藏研究》１９９２ 年第 ４ 期；弘学《藏传佛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２－２５ 页；仲布·
次仁多杰《佛教传入西藏时间考》，《西藏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参见纪兰慰、邱久荣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８８ 页。
参见杨德鋆等《纳西族古代舞蹈和舞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８ 页。
参见木丽春《纳西族原始祭祀文化与东巴舞源流》，《民族艺术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
参见杨曦帆《“藏彝走廊”乐舞文化的人文解读》，《黄钟》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与松、茂、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圆余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①在此过程中藏

文化从藏彝走廊北端沿着金沙江流域向大渡河、岷江流域传播②。 藏族舞蹈“羌姆”也在该时期进入

嘉绒地区。
（二）长江流域“武陵走廊”中民族舞蹈的区际互动

“武陵走廊”是湘鄂渝黔边区沿着武陵山脉由东北向西南走向的一条多民族长期互动形成的文

化走廊，在范围上主要包括湖南的常德、张家界、怀化、湘西自治州，湖北的宜昌和恩施自治州，重庆

的东南区域，贵州的东南、南部区域③。 “武陵走廊”是一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自古是物资、交
通与文化的交会地带。 清同治年间《来凤县志》有载：“邑之卯洞，可通舟楫，直达江湖。 县境与邻邑

所产桐油、靛、棓俱集于此。 以及江右楚南贸易者麋至，往往以桐油诸物顺流而下，以棉花诸物逆水

而上。”④“武陵走廊”打通了长江流域文化空间荆楚亚文化区、巴蜀亚文化区与滇黔亚文化区的舞蹈

文化交流通道。 “仗鼓舞”就是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滇黔亚文化区与荆楚亚文化区通过“武陵走廊”互
动的直接结果。 文献记载，宋末元初白族先民由云南通过“武陵走廊”迁徙至湖南桑植等地繁衍生

息。 清康熙年间，部分桑植白族外迁至湖北鹤峰等地⑤。 “仗鼓舞”根源于滇黔文化区白族的祭祀活

动，可以说是滇黔文化区白族传统民间舞蹈文化艺术在荆楚文化区的延展。 当然，“仗鼓舞”在传入

之后也与荆楚本地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尤其是吸取了湘西各民族舞蹈文化的特点。 这又大致可

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一是白族祖先迁入桑植后与土家族共同发展，共同创造了“仗鼓舞”的雏形；其二

是大致在明朝初年，随着桑植白族人口的增加，“仗鼓舞”的形式得到完善，形成了“三十二连环”等
套路；其三也大致是在这一时期外来人口进入桑植，为“仗鼓舞”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供了契机⑥。
从“仗鼓舞”最终的形式来看，其吸收了多个民族的文化要素。 一方面，在“仗鼓舞”中有诸多含有汉

文化的舞蹈动作名称，如“苏公背剑” “童子拜观音”等；另一方面，“同边顺拐、屈膝下沉”是“仗鼓

舞”最基本的舞蹈动作，从中可以瞥见土家族“摆手舞”的相关元素⑦。
同样的例子还有苗族传统舞蹈的传播。 费孝通先生认为，苗族在秦汉之际曾住在被称作“五溪”

的湖南西部武陵山区。 他们很可能有一部分就在湘西定居至今，主流则向西迁移，进入了云贵高

原⑧。 可以想见，苗族传统舞蹈文化也随着苗族在武陵走廊的大迁徙由荆楚文化区传播至滇黔文化

区。 举例而言，流行于贵州省西北一带的苗族芦笙“迁徙舞”就用词谱和肢体语言叙述了苗族人民在

数千年前从黄河中下游南向淮河、长江、西南山地迁徙的过程⑨。
（三）长江流域“古苗疆走廊”中民族舞蹈的区际互动

“古苗疆走廊”主体部分呈东北—西南走向，起于湖南省常德，沿沅江上溯至贵州省东部重镇的

镇远县，然后改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凯里、贵定、贵阳等地，进入云南富民县，经曲靖等地

至昆明。 随着“古苗疆走廊”研究的推进，还增加了三条南北走向的路线。 其中“西线”由云南昆明

经曲靖、沾益过贵州威宁、毕节、赤水至四川泸州下长江；“南线”通过“龙场九驿”由贵州进入广西；
“北线”由贵阳经遵义至四川綦江。 可见，“古苗疆走廊”提供了荆楚、滇黔、巴蜀亚文化区互动的通

道。 “古苗疆走廊”对于西南地区非汉群体和汉民族群体的民间艺术文化整合的参照效用和粘合效

应。 举例而言，各地的方志文献和口传资料已有较为翔实的例证，认为云贵花灯戏是明清时期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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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 ６０７８ 页。
参见杨曦帆《“羌姆”仪式中的音乐及意义阐释———“藏彝走廊”之乐舞考察》，《中国音乐》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参见黄柏权《“武陵民族走廊文化遗产抢救行动”的情况汇报》，胡绍华主编：《三峡文化研究》，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３５ 页。
《来凤县志·风俗志》卷二十八。
参见王希辉、莫代山《武陵走廊散杂居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研究价值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参见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家级目录 ／ 仗鼓舞（桑植仗鼓舞）》（２０１３－０７－１７）［２０２２－０２－１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ｈｎｓｚｆ ／ ｊｘｘｘ ／ ｈｘｗｈ ／ ｃｌｓ ／ ２０１３０７ ／ ｔ２０１３０７１７＿４８７４９４４ ｈｔｍｌ。
参见向智星《略论湘西白族的〈仗鼓舞〉》，《湖南大学学报》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参见费孝通《武陵行（上）》，《瞭望周刊》１９９２ 年第 ３ 期。
参见吴荻、谭梅《试析苗族芦笙舞的特点》，《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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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亚文化区湖广汉民族通过“古苗疆走廊”传入①。 以“云南花灯”为例，其在明朝时期由汉族入滇

民众从江南地区传入，但最终艺术形式则是滇黔文化区内文化互动的结果。 具体而言，“云南花灯”
是江南“花鼓”传入云南地区之后“在地化”的产物———融合与借鉴当地民族舞蹈的审美文化、步法

舞姿，形成别致的风格和特有的韵味②。 这其中以崴步为区别于其他歌舞的典型特征，民间流传着

“不崴不成灯”的说法。 清代以来，云南花灯歌舞不断从当地民族歌舞、民间武术、传统体育和其他剧

种的歌舞表演中吸收养分，逐步形成了公认的、具有独特风格的花灯流派③。 相似的情况还包括贵州

东部的土家族花灯。 随着汉族通过“古苗疆走廊”的进入，思南土家花灯融合和长江流域的荆楚、巴
蜀、吴越的文化特征，形成了极强的融合性④。 花灯在传入思南后，也结合地方特色进行了再创造，比
如思南土家花灯音乐的调式就是思南土家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不断加工、提炼所形成

的一种独具风韵的旋律结构⑤。
同样不容忽视的还包括作为“古苗疆走廊”东部起点的沅江流域因为水路交通的发达成为长江

流域文化空间荆楚亚文化区与吴越亚文化区互动的重要场域。 举例而言，湖南麻阳傩堂戏使用的诸

多音乐是苏浙音乐文化沿长江流域、沅水流域跨区域、跨族群异地传播的产物⑥。 同时，“古苗疆走

廊”西部的巴蜀亚文化区又通过藏彝走廊与青藏亚文化区频繁互动。 由此，通过“古苗疆走廊”就完

成了长江流域文化空间五大亚文化区的互动。
（四）长江流域“茶马古道”中民族舞蹈的区际互动

“茶马古道”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重要商贸通道之一，主要包括“滇藏通道”和“川藏通道”。
其中，“滇藏通道”大致以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为起点，途经丽江、德钦、昌都等地，最终到达卫藏地区。
“川藏通道”又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由康定、甘孜等地经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由康定向南，经巴塘、
芒康、昌都等地通往卫藏地区⑦。 从长江流域舞蹈文化互动的情况来看，史上茶马古道正是长江流域

文化空间青藏、巴蜀和滇黔亚文化区区际互动的主要路径⑧。
以藏族舞蹈“弦子舞”为例，该舞种在巴塘藏区发源并成型。 此后，经由“茶马古道”传入昌都、

玉树等地，并逐步“在地化”为多个“弦子舞”分支。 沿着“茶马古道”的文化通路，“巴塘弦子舞”传
播至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滇黔亚文化区、巴蜀亚文化区，典型的如云南地区的“德钦弦子舞”。 德钦是

滇藏茶马古道的重镇，是历史上由川藏入滇的重要通道。 也正因如此，在青藏亚文化区与滇黔文亚

化区的互动中，德钦成为重要的一站。 “茶马古道”造就了德钦藏族民众开放包容的心态，由此也使

得“德钦弦子舞”除了具备巴塘“弦子舞”的原始特性之外，还因为与傈僳族、白族、汉族、回族以及内

地的文化互动而形成自身的地域特色⑨。
同样的例子还包括藏族传统舞蹈“热巴”。 该舞种流传的区域主要在我国藏族居住区，从西藏那

曲、林芝、阿里一直到四川省甘孜、巴塘，云南省迪庆，青海省玉树和甘肃省甘南藏区。 １１ 世纪末

“热巴舞”依附佛教在广大藏区得以传播。 大致在 １３ 世纪，藏传佛教通过藏彝走廊传入云南中甸、德
钦、维西、丽江、大理、鹤庆一带。 作为藏传佛教文化重要形式的“热巴舞”也在此时辐射至上述区域。
这一传播路径与茶马古道的滇藏通道基本重合。 此后，“热巴舞”作为起源于藏族的民族艺术形式在

多民族的文化互动中开始向藏族之外的其他邻近民族传播。 典型的例子是云南塔城一带纳西族和

４３１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４ 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张应华《“古苗疆走廊”上的汉传音乐文化叙事》，《人民音乐》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
参见李雪梅《地域民间舞蹈文化的演变》，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８０－８１，１７１ 页。
参见黄清林、靳丽芬《云南花灯歌舞概述》，《民族音乐》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参见徐强、杨红梅《地方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以贵州思南县土家花灯为例》，《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参见祝修明《贵州思南土家花灯音乐的艺术特征研究》，《歌海》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参见赵书峰《流域·通道·走廊：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研究》，《民族艺术》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对于“茶马古道”的干支线存在不少争议。 有学者提出“茶马古道”主干线还应包括“青藏通道”。 但该通道并不处于“茶马古
道”的主干线，且与“唐蕃古道”多有重复。 参见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西藏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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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忠永卓玛《德钦地区弦子舞源流及艺术特征》，《民族音乐》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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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地区的“勒巴”①。 当然，这种传播并非简单的套用，而是与当地文化的结合。 “热巴”在向“勒
巴”转变过程中就吸收了纳西族“东巴舞”等诸多舞蹈元素②。

三、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互动的理论解读

舞蹈并非静态的文化现象，而是始终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动态发展。 在纵向维度的动态发展

视作“传承”，在横向维度的动态发展则视作“传播”。 与此同时，舞蹈文化的传播并非单向度的传

播，而是伴随着不同舞蹈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 本部分将系统分析长江流域文化空间青藏、滇黔、巴
蜀、荆楚与吴越五大亚文化区民族舞蹈之间结构性的互动关系，探索长江流域一体化文化空间舞蹈

文化多元互动的解释视角和路径。
（一）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互动的水系依赖性

一般而言，山脉对于文化的传播具有一种阻挡和分割的作用。 与山脉相反，江河水流常常扮演

一种“文化通道”的角色③。 流域以河流为中心构建的交通体系的便捷性、畅达性是非流域自然区域

难以匹敌的④。 当然，流域之间的自然禀赋也存在不同。 由于适宜通航的河段有限且季节性冰封，黄
河流域各区域间无法借助水路实现高效联通。 与之相反，长江水道适宜通航的比例极高且几乎不存

在季节性冰封，故而历来被称为“黄金水道”⑤。 更进一步，长江流域面积辽阔，达 １８０ 万平方公里，
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 １ ／ ５。 发达的水系有效支撑了长江流域各区域的文化交流。 尽管存在若干亚

文化区，但彼此之间因为长江水系这一天然交流通道的存在，而自古在文化上就具有一定的共同特

征。 与之对应，黄河流域民众相对安土重迁、不愿迁徙⑥。 因此，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互

动的首要特征就是对长江水系的高度依赖性。 古代民族迁徙之所以依赖水系，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便于交通。 相对而言，河谷或河流两岸便于行走和识别方向。 同时，借舟楫之便能够在水路上

迅速地交通。 其二，便于取水。 古代民族迁徙途中离不开水，而沿河流迁徙是最可行的获得水的

方法⑦。
“藏彝走廊”“岭南走廊”“古苗疆走廊”“茶马古道”等长江流域区际互动所依托的“廊·道”均

有长江水系的支撑。 “藏彝走廊”地形西北高、东南低，众多河流与山脉交错分布，形成两山夹一江或

两江夹一山的态势。 几大江河及众多支流的河谷与无数山口逐步成为古代不同族群相互往来或迁

徙的天然交通线⑧。 “古苗疆走廊”的东段在古代称作“湖广由辰州府至贵州水路”，从辰州至贵州

４９０ 里的路程中有接近 ４００ 里是借助长江支流的水路⑨。
当然，“藏彝走廊”“武陵走廊”“古苗疆走廊”“茶马古道”并非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

互动的所有“廊·道”。 事实上，除了这些有固定称谓的“廊·道”之外，长江流域存在着大量区际互

动的通道，尤其是水路通道。 明代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以及清代澹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中均

有大量长江水路的内容。 其中，《天下水陆路程》第七卷就记载了 ３９ 条长江流域的水陆路通道。
这些通道实际上为长江流域文化空间的各亚文化区的舞蹈互动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举例而言，明清

两代“江西填湖广”的人口迁徙主要是先通过江西省内长江支流水系到达鄱阳湖，再通过鄱阳湖溯长

江而上迁入湖广等地，该过程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的交通动脉；“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徙则是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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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水道溯源而行①。 可见借助流域水道，长江流域历史上有着持续的跨流域和流域内移民史，
并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文化的频繁交往。 这便是“巴地多楚风”“楚地多巴俗”等区际文化互依

关系的由来。
（二）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互动的持续性

涵化是不同文化在接触、互动过程中，一个文化从另一个文化获得新的文化元素，导致自身文化

从内涵到形式发生变迁。 它不是临时性社会行为，而是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②。 长江流域文化空间

民族舞蹈的区际互动与中华民族的形成高度同步，很好地体现了持续性特征。 以苗族为例，苗族的

历史就是一部以战争及迁徙为核心的动态历史。 尽管对具体迁徙路径存在一定的描述差异，但我们

大致可以认为苗族历史上有过五次大迁徙。 第一次大迁徙是逐鹿之战后向长江中游地区迁徙，这也

是史书上所称的“三苗”。 第二次大迁徙发生在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 “三苗”在与中原地区华夏集

团抗争失败后逐步瓦解。 大部分苗族先民开始由长江中游地区南迁进入鄱阳、洞庭湖以南的江西，
此后进一步向人烟稀少武陵、五溪地区迁徙。 第三次大迁徙发生在秦汉至唐宋时期。 此次迁徙有两

个方向：其一是由武陵、五溪地区向西进入四川南部和贵州大部分地区，有一部分随后又迁徙到云

南；其二是向南迁入湖南西部和广西，这一路中有一部分经广西北部又迁入贵州南部。 第四和第五

次大迁徙主要是广西、贵州等地的苗族大规模迁入云南③。 可以发现，苗族迁徙的历史是由黄河流域

向长江流域的迁徙历史。 在长江流域文化空间内又由荆楚亚文化向滇黔、巴蜀、青藏亚文化区辐射。
以“芦笙舞”为代表的苗族民族舞蹈的区际互动就贯穿于苗族迁徙的历史全过程。 因此，长江流域民

族舞蹈的区际互动事实上贯穿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全过程，呈现出持续性的区际互动。 类似的例子还

有明清两代，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湖广熟、天下足”局面的形成，开始出现长江流域内的人

口调整，出现由东向西的移民高潮：“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④。 可见，从区际互动来看，长江流域

文化空间吴越、荆楚、巴蜀三大亚文化区的区际互动因为持续两朝的人口迁徙而不断进行。
（三）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互动的渐进性

尽管在长江流域文化空间各亚文化区互动过程中也存在着暂时或者局部的剧烈变迁，但就主体

阶段来看，则主要是渐进性的文化互动。 如果说剧烈的文化变迁是“风如拔山努”的话，文化互动则

更大程度上是“润物细无声”。 也正因如此，文化互动形成的影响往往更加深层、固化、持久。 以青藏

亚文化区“热巴舞”的区际互动为例，其从产生到传播都是渐进互动的结果。 从历史节点来看，佛教

传入西藏，与苯教之间形成了长时间的斗争，其后相互借鉴吸收，１０ 世纪才形成藏传佛教。 热巴舞中

包含着非常鲜明的苯教因素，原本是苯教的祭祀性舞蹈。 创始人米拉热巴最初也是信仰苯教。 米拉

热巴吸收苯教传统的祭祀礼仪，结合佛教的布道之术，形成在寺庙传播的藏传佛教仪式舞蹈，于公元

１１ 世纪形成表演性的热巴艺术⑤。 可见，“热巴舞”的产生是青藏文化区苯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互动的

结果。 在产生之后，“热巴舞”首先是依托佛教的传播而在青藏亚文化区传播。 其后，随着藏传佛教

噶举派在 １５ 世纪大规模进入云南地区，“热巴舞”由僧人在滇黔亚文化区大范围传播⑥，青藏亚文化

区与滇黔亚文化区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区际文化互动。 然而，早在 １２—１３ 世纪，伴随着热巴艺人的

流浪足迹，青藏亚文化区与滇黔亚文化区围绕“热巴舞”的文化互动就已经开始。 可见，在“热巴舞”
大规模传入云南之前，滇黔亚文化区与青藏亚文化区之间就已经产生温和、渐进的文化互动。 纳西

族“东巴舞”的区际互动同样体现了渐进性。 历史上，纳西族地处吐蕃与南诏的交界地带。 其文化受

到青藏亚文化区和滇黔亚文化区的多元影响。 从 ６８０ 年至 ７９４ 年间，纳西族所在丽江地区有 １００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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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归附吐蕃。 藏族苯教此时便传入纳西族聚居区。 其后，在中唐至晚唐时期，藏传佛教也逐步传入

纳西族地区。 在这个过程中，纳西族原始宗教与苯教、藏传佛教不断交互融合形成东巴教。 学者认

为东巴教的形成时间上限为中唐时期。 其后，一直到北宋仁宗时期“东巴舞谱”才正式形成①。 可

见，“东巴舞”是在数百年的区际文化互动中渐进完成。
（四）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互动的双向性

文化互动的双向性是指在文化接触过程中，双方都采借对方的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共性日渐

增加，最终形成人类学意义上的“双向涵化”②。 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的区

际文化互动是双向的———不同亚文化区在接触过程中以开放的状态相互吸收各自的舞蹈文化。 在

此过程中，区际之间的“正向涵化”与“反向涵化”交织共存。 所谓的“正向涵化”是指一个文化区与

另外一个文化区接触时，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之下实现本区域文化要素向外区域传播并被接受的过

程；与之对应，“反向涵化”则是一个文化区与另外一个文化区接触时，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之下吸收、
借鉴外文化区文化要素的过程。 事实上长江流域的各大“廊·道”中民族的迁徙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有资料显示，自清代中前期，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与嘉庆年间清廷镇压白莲教导致的一系列战

乱，不少川西南一带及贵州、江西、云南等地汉族人迁入藏彝走廊。 在此过程中，汉藏文化之间的互

动得以产生③。 正因为人口迁徙的双向性，由此也决定了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的区际互动是双向度的。
举例而言，苗族的“芦笙舞”经由武陵走廊完成荆楚亚文化区与滇黔亚文化区的文化互动，而白族的

“仗鼓舞”则经由武陵走廊实现滇黔亚文化区对荆楚亚文化区的文化传播。 概括起来，长江流域文化

空间区际舞蹈文化互动中给予和接收的双方在文化上是相对平等的。 卷入涵化的长江流域亚文化

区之间处于互惠的关系，既传播又接收。
（五）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互动的再造性

所谓的“再造性”是指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文化互动时并非单纯的“复制”抑或是表

层化的“嫁接”，而是在特定时空情境、多重文化力量影响下的一种“再创造”。 “再创造”在实质上是

一种对文化的“再解释”（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也就是文化接受的一方对新引进的文化在形式、功能和意

义上的改变，以适应自己的需要④。 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的“区际文化互动”呈现出鲜明再造

性的特征———传入舞蹈在地化之后的差异化发展。 前文提及的“热巴舞”“弦子舞”等典型舞蹈都在

文化传播之后与本地文化进行深度结合进而形成了各具特色，与最初舞蹈形态有所差异的舞蹈艺术

形式。 比如“仗鼓舞”是在滇黔文化区白族祭祀仪式与荆楚文化区土家族文化融合之后产生的舞蹈

艺术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广泛地吸收了周边民族的文化元素进行“再创造”，与最初滇黔文化区

的白族祭祀仪式相比，“仗鼓舞”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舞蹈形式。
（六）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互动的一体性

“流域的整体性存在必然是共同体意识道德想象的基础。”⑤长江流域民族舞蹈通过持续性、渐
进性、双向性、再造性的区际文化互动形成了一体化的长江流域舞蹈文化空间。 这个一体化文化空

间的形成过程可以概括为：其一，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文化互动借助各类“廊·道”实现

两个或两个以上亚文化区相互接触，如“茶马古道”经济贸易往来驱动了青藏、滇黔、巴蜀三大亚文化

区的接触，进而为“弦子舞”的传播提供文化结构上的支撑；其二，在相互接触的基础之上，各亚文化

区的舞蹈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彼此获得新的文化元素，进而导致各区域舞蹈文化从内涵到形式

的变化；其三，长江流域民族舞蹈区际文化互动的结果是各区域之间舞蹈文化共性增加，差异性日益

缩小；其四，在区际文化互动的支撑下，长江流域文化空间各区域舞蹈文化深层结构日益相同，在功

能上日益互补与耦合，进一步促进了一体化文化空间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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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宝兰《东巴舞谱的形成及其演变初探》，《民族艺术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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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玉琴《藏彝走廊的汉族移民与汉藏互动———以九龙为个案的考察研究》，《西藏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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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流域文明的民族志书写———中国人类学的视野提升与范式转换》，《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四、结语：民族文化互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持续、渐进、双向、再造、一体的区际文化互动的历史过程中，长江流域文化空间各亚文化区之

间民族舞蹈通过泛在、互惠的文化互动，彼此借鉴、完善发展，最终形塑了多元一体的长江流域舞蹈

文化样态。 民族舞蹈文化互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展开：其一，民族舞蹈文

化互动推动各民族之间形成共享历史记忆和现实文化形式，塑造并强化文化认同。 长江流域文化空

间各亚文化区的民族文化互动有利于形成区域内民众对于区域文化的感知与认同，实现从本民族个

体记忆到民族共同体集体性的转换，构筑族群记忆的凝聚力①。 其二，文化认同不断发挥对各民族行

为的规约、共同体整合、精神凝聚和目标激励等多元功能，从而形成特定聚合关系成员能动聚集的意

愿，塑造并强化内在的共同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②。 可见，文化互动所建构的内在共

同性能够超越原生先赋（血缘）的限制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长江流域文化空间民族舞蹈区际互动理论是在“统一时空观”下展开长江流域文化的研究，它将

舞蹈的互动视为区际文化之间的输入、交汇。 该理论的提出有助于以更加平等包容的视角来看待长

江流域各民族舞蹈文化的互动关系，并为长江流域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支撑。 它对当代文化实践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具体而言，在文化叙事框架中要超越民族与民族的界限，融合区域内各民族文

化的核心要素与价值认同，形成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舞蹈文化的包容叙事框架，实现个体意识、
民族意识、共同体意识高度统一。

（责任编辑　 卢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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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碧波《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青海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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